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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江东中路389号（金融城5号楼）3楼报告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45

2,084,383,121

56.543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长李剑锋

先生主持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5人，出席11人，陈玲董事、肖玲董事、薛勇董事、张骁独立董事因工作

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6人，田志华监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徐晓云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81,221,293

比例（%）

99.8483

反对

票数

2,930,028

比例（%）

0.1405

弃权

票数

231,800

比例（%）

0.0112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81,078,293

比例（%）

99.8414

反对

票数

3,062,428

比例（%）

0.1469

弃权

票数

242,400

比例（%）

0.0117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81,064,793

比例（%）

99.8408

反对

票数

3,076,028

比例（%）

0.1475

弃权

票数

242,300

比例（%）

0.0117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81,181,093

比例（%）

99.8463

反对

票数

2,956,328

比例（%）

0.1418

弃权

票数

245,700

比例（%）

0.0119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81,056,393

比例（%）

99.8403

反对

票数

3,097,428

比例（%）

0.1486

弃权

票数

229,300

比例（%）

0.0111

6、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81,138,993

比例（%）

99.8443

反对

票数

2,964,028

比例（%）

0.1422

弃权

票数

280,100

比例（%）

0.0135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81,269,892

比例（%）

99.8506

反对

票数

2,806,429

比例（%）

0.1346

弃权

票数

306,800

比例（%）

0.0148

8、议案名称：关于确定公司2025年度自营投资业务规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80,881,592

比例（%）

99.8320

反对

票数

3,183,329

比例（%）

0.1527

弃权

票数

318,200

比例（%）

0.0153

9.00、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9.01、议案名称：与国资集团、紫金集团及其相关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45,903,491

比例（%）

99.5755

反对

票数

3,247,129

比例（%）

0.3822

弃权

票数

358,900

比例（%）

0.0423

9.02、议案名称：与新工集团及其相关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22,257,933

比例（%）

99.8001

反对

票数

3,265,529

比例（%）

0.1788

弃权

票数

384,300

比例（%）

0.0211

9.03、议案名称：与交通集团及其相关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40,238,916

比例（%）

99.8117

反对

票数

3,103,929

比例（%）

0.1683

弃权

票数

367,700

比例（%）

0.0200

9.04、议案名称：与其他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65,278,492

比例（%）

99.8067

反对

票数

3,228,229

比例（%）

0.1727

弃权

票数

383,700

比例（%）

0.0206

10、议案名称：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及相关授权有效期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42,323,253

比例（%）

99.1540

反对

票数

6,929,167

比例（%）

0.8156

弃权

票数

257,100

比例（%）

0.0304

11、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81,071,792

比例（%）

99.8411

反对

票数

3,050,529

比例（%）

0.1463

弃权

票数

260,800

比例（%）

0.0126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履职考核及薪酬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80,622,092

比例（%）

99.8195

反对

票数

3,428,129

比例（%）

0.1644

弃权

票数

332,900

比例（%）

0.0161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履职考核及薪酬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80,588,892

比例（%）

99.8179

反对

票数

3,428,129

比例（%）

0.1644

弃权

票数

366,100

比例（%）

0.017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议案名称

公司 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公司 2024 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

关于 2024 年度独立董事述
职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
的议案

公司 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

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中期利
润分配授权的议案

关于确定公司 2025 年度自
营投资业务规模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60,120,607

659,977,607

659,964,107

660,080,407

659,955,707

660,038,307

660,169,206

659,780,906

比例（%）

99.5233

99.5017

99.4997

99.5172

99.4984

99.5108

99.5306

99.4720

反对

票数

2,930,028

3,062,428

3,076,028

2,956,328

3,097,428

2,964,028

2,806,429

3,183,329

比例（%）

0.4417

0.4617

0.4637

0.4457

0.4669

0.4468

0.4231

0.4799

弃权

票数

231,800

242,400

242,300

245,700

229,300

280,100

306,800

318,200

比例（%）

0.0350

0.0366

0.0366

0.0371

0.0347

0.0424

0.0463

0.0481

9.00

9.01

9.02

9.03

9.04

10

11

12

13

关于预计 2025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

与国资集团、紫金集团及其
相关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与新工集团及其相关方的日
常关联交易事项

与交通集团及其相关方的日
常关联交易事项

与其他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
易事项

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及
相关授权有效期的议案

关于聘请 2025 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 2024 年度履
职考核及薪酬情况的议案

关于公司监事 2024 年度履
职考核及薪酬情况的议案

-

346,755,556

659,632,606

659,810,806

444,177,806

343,175,318

659,971,106

659,521,406

659,488,206

-

98.9707

99.4497

99.4765

99.1933

97.9488

99.5007

99.4329

99.4279

-

3,247,129

3,265,529

3,103,929

3,228,229

6,929,167

3,050,529

3,428,129

3,428,129

-

0.9267

0.4923

0.4679

0.7209

1.9777

0.4599

0.5168

0.5168

-

358,900

384,300

367,700

383,700

257,100

260,800

332,900

366,100

-

0.1026

0.0580

0.0556

0.0858

0.0735

0.0394

0.0503

0.055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0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2、议案9《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分为4项子议案逐项表决，4项子议案

已分别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过半数通过。
3、相关议案的回避表决情况如下：公司控股股东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921,952,751股）及其控制企业南京紫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117,454,975股）、紫金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持有10,483,584股）、公司实际控制人南京市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控股（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南京农垦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63,202,302股）、南京颐悦置业
发展有限公司（持有60,000,000股）、南京金谷商贸发展有限公司（持有567,861股）以及关联股
东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持有61,212,128股）对议案9.01和议案10回避表决；持
股5%以上股东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258,475,359股）对议案9.02回避表决；
持股5%以上股东南京市交通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240,672,576股）对议案
9.03回避表决；其他关联股东江苏凤凰置业有限公司（持有174,272,700股）、南京长江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持有41,220,000股）对议案9.04回避表决。

4、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雷丹丹、徐雪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
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1990 证券简称：南京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5-020号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7月18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7月18日 14点30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自由贸易试验区祖冲之路 2388 号科博达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7月18日
至2025年7月18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

1.00

1.01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赵泽元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应选董事（1）人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提交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

见刊登在公司指定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www.see.com.cn）的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

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
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
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
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
任一股东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
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
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三)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
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
结果为准。(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六)为更好地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参会、便利投
票，公司拟使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证信息”）提供的股东大会提醒服务，
委托上证信息通过智能短信等形式，根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主动提醒股东参会投票，向
每一位投资者主动推送股东大会参会邀请、议案情况等信息。投资者在收到智能短信后，可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一键通服务用户使用手册》（下载链接：https://vote.sseinfo.com/i/yjt_help.pdf）的提示步骤直接投票，如遇拥堵等情况，仍可通过原有的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
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七)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2。

四、会议出席对象(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
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Ａ股

股票代码

603786

股票简称

科博达

股权登记日

2025/7/11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三)公司聘请的律师。(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一) 登记时间：2025年7月17日 上午 9:00-11:30，下午 13:00-15:00；(二) 会议登记地点：上海市自由贸易试验区祖冲之路 2388 号科博达

(三) 登记手续：法人股股东持股东帐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委托和出席人
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应持
有委托书）。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并提供上述规定的有效证件的复印件，
登记时间同上，信函以本公司所在地上海收到的邮戳为准。(四) 联系方式：

联系人：徐萍萍
邮箱：keboda@keboda.com
联系电话：021-60978935
联系传真：021-50808106
六、其他事项1、现场会议会期预定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2、出席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股东账号卡、

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特此公告。

科博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科博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25年 7月 18日召开的贵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00

1.01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赵泽元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

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监事会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

进行编号。投资者应当针对各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

选董事或监事人数相等的投票总数。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大会应选

董事10名，董事候选人有12名，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当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

既可以把选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投票结束
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董事会、监事会进行改选，应选董事5名，董

事候选人有 6名；应选独立董事 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 3名；应选监事 2名，监事候选人有 3
名。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4.01

4.02

4.03

……

4.06

5.00

5.01

5.02

5.03

6.00

6.01

6.02

6.03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例：陈××

例：赵××

例：蒋××

……

例：宋××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例：张××

例：王××

例：杨××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例：李××

例：陈××

例：黄××

投票数

投票数

投票数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 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4.00“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就有5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有2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6.00“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有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

中投给某一位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4.00

4.01

4.02

4.03

……

4.06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例：陈××

例：赵××

例：蒋××

……

例：宋××

投票票数

方式一

-

500

0

0

…

0

方式二

-

100

100

100

…

100

方式三

-

100

50

200

…

50

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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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博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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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

公示情况说明
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18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号一一业务办理》（以下简称
“《自律监管指南》”）和《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公司将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
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激励对象进行了审核，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示情况
1、公司对激励对象的公示情况
2025年 6月 19日，公司除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载了公司《2025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公告
外，同日于公司内部系统发布了《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将拟激励对象
的姓名及职务予以内部公示，公示时间为2025年6月19日至2025年6月28日。公示期间，公
司员工可通过书面及通讯方式向公司监事会反馈意见。截至2025年6月28日公示期满，公
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或组织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对于个别员工针对本次拟激励
对象名单提出的问询，公司监事会相应进行了解释说明。

2、公司监事会对拟激励对象的审核方式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与公司（含全资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

或劳务合同、激励对象在公司（含全资子公司）担任的职务及其任职文件等资料。
二、审核意见
公司监事会在充分听取公示意见后，根据《管理办法》《自律监管指南》《公司章程》以及本

次激励计划的规定，对本次拟激励对象姓名及职务的公示情况及审核结果，发表审核意见如
下：

1、列入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规定的任职资格。

2、列入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等文件
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激励对象均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

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情形；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均为公司（含全资子公司）任职的核心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

务）骨干，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4、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不包括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程序合法、合规，列

入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所规定的条件，符合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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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公司2025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

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18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号一一业务办理》（以下简称
“《自律监管指南》”）和《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公司将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
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激励对象进行了审核，具体
情况如下：

一、公示情况
1、公司对激励对象的公示情况
2025年 6月 19日，公司除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载了公司《2025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公告
外，同日于公司内部系统发布了《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将拟激励对象
的姓名及职务予以内部公示，公示时间为2025年6月19日至2025年6月28日。公示期间，公
司员工可通过书面及通讯方式向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反馈意见。截至2025年6月28日公
示期满，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未收到任何人或组织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2、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拟激励对象的审核方式
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了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与公司（含全资子公司）签订

的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激励对象在公司（含全资子公司）担任的职务及其任职文件等资料。
二、审核意见
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在充分听取公示意见后，根据《管理办法》《自律监管指南》《公司

章程》以及本次激励计划的规定，对本次拟激励对象姓名及职务的公示情况及审核结果，发表
审核意见如下：

1、列入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规定的任职资格。

2、列入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等文件
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激励对象均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

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情形；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均为公司（含全资子公司）任职的核心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

务）骨干，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4、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不包括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综上，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程序合

法、合规，列入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符合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次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5年6月30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活动方案
为答谢广大股东长期以来对北京铜官盈新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的关心和支持，便于股东深入了解公司主营业务，并使公司旗下景区得到更好的宣传与
推广，公司将开展“盈新发展2025年度股东回馈活动”，符合条件的公司股东有权以0.99元的
特惠价格一次性购买公司旗下长沙铜官窑国风乐园景区门票3张，以99元特惠价格购买公司
旗下长沙铜官窑国风乐园景区酒店住宿指定房型一间（指定房型为：大床房/双床房，景区内
丽景酒店、瑞景酒店及景区自营民宿均可使用，不包含绿心谷酒店），景区酒店住宿时间为1
间夜。上述两项活动可同时参加，也可选择一项参加。

二、参加活动股东范围
截至2025年5月28日（星期三）股票收盘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股权登记日当天在册股东）均可参加此次活
动。

三、活动时间安排
1、本次股东回馈活动时间：2025年7月1日9:00:00起至2025年7月15日23:59:59止。若

超过2025年7月15日23:59:59未进行本次活动报名并购票的，则视为股东自动放弃参与本次
活动的权利，届时活动参与通道将关闭。

2、景区门票及住宿有效期：股东报名并购买景区门票、酒店住宿后即可使用电子二维码
扫码入园或办理景区住宿，有效期至2025年12月31日24:00止。逾期未使用的门票和住宿
二维码将自动失效，无法再使用。

四、活动参与方式
在活动期间内，满足条件的公司股东需在活动报名购票时间内使用微信扫一扫功能扫描

下方的二维码关注“铜官窑国风乐园”公众号，点击“游玩预定-股东回馈活动-股东活动”，按
照提示填写股东姓名或名称、证件号码、手机号码等信息，并提交成功即可完成报名。报名成
功后，公司将及时进行后台核验，符合条件的股东可以0.99元的特惠价格一次性购买长沙铜
官窑国风乐园景区门票3张，以99元特惠价格购买公司旗下长沙铜官窑国风乐园景区酒店住
宿指定房型一间（指定房型为：大床房/双床房，景区内丽景酒店、瑞景酒店及景区自营民宿均
可使用，不包含绿心谷酒店），景区酒店住宿时间为1间夜。上述两项活动可同时参加，也可
选择一项参加。购买成功后，股东将会收到景区门票和/或酒店电子二维码，股东可通过登记
的手机号进入公众号“铜官窑国风乐园”，在“游玩预定-股东回馈活动-股东订单”中进行查
看。

（活动报名二维码）
五、景区介绍

景区介绍：长沙铜官窑国风乐园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占地面积约3000亩，建筑面
积110万平米，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国家4A级景区、全国旅游优选项目、省级旅游度假区、
省级研学旅游基地。景区依托有着1200多年历史底蕴的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以
历史文化为魂，以陶瓷文化为根，以唐风古韵筑形，以工匠精神铸品，打造了8个博物馆、5个
大型娱乐体验项目、5个特色文化演艺项目、18处人文景点、4座戏楼、4个亲子游乐项目、3个
星级酒店、20余家民宿客栈、数十条特色街巷，年接待游客量150余万人次，为集文化、旅游、
休闲、度假、娱乐和教育于一体的湘江古镇群龙头，是湖南省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和长沙
城市名片。

景区地址：长沙市望城区铜官街道铜官窑路1号
六、相关事项说明
1、本次活动不属于上市公司利润分配行为，股东自愿参加。未参加、参加未成功以及成

功通过本次活动购买景区门票或住宿但未在有效期内使用导致失效的，均不得向公司主张其
他任何权利。

2、本次活动限定股东报名一次，请勿重复报名；同一股东拥有多个证券账户的仅可参加
一次活动。

3、成功参与本次活动的每名股东可购买3张景区门票，股东可凭收到的电子门票二维码
自行选择前往上述景区扫码入园。3张门票可分次使用，也可同时使用。使用人可在门票有
效期内直接前往景区，无需提前预约。若景区人数众多出现排队等候的情况，使用人应遵守
景区的相关规定和秩序。景区酒店住宿时间为1间夜，入住前需联系酒店预约，预约成功后
可办理入住，入住时间和退房时间以景区酒店规定为准。

4、本次活动购票成功后景区门票和酒店住宿不支持部分退，如同时购买景区门票和酒店
住宿视为同一个订单，同一订单部分使用后不支持剩余部分的退款；购票成功后整体未使用
的景区门票或者酒店住宿可于2025年12月31日24:00前在原购买页面申请退款。

5、本次活动电子二维码请妥善保存，防止遗失或泄露等情形导致门票或住宿二维码被扫
码核销。

6、本次活动的门票和住宿仅为公司旗下长沙铜官窑国风乐园景区入园门票和自营酒店
住宿1间夜，不包含景区和酒店内其他需要单独收费的项目、产品或服务。

7、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归公司所有。
七、活动咨询方式
景区联系电话：0731-88106666（咨询时间：09:00-21:00）
景区丽景酒店联系电话：0731-88110000（咨询时间：24小时）
景区瑞景酒店联系电话：0731-88118866（咨询时间：24小时）
景区民宿联系电话：0731-88070000（咨询时间：24小时）
证券部电话：010-65055910（咨询时间：工作日8:30-12:00，13:00-17:00）
八、风险提示
本次活动仅作为答谢公司股东长期以来对公司的关注与支持，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情况产

生重大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铜官盈新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30日

股票代码：000620 股票简称：盈新发展 公告编号：2025-036

北京铜官盈新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股东回馈活动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30日（星期一）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6月3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30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5年6月3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1号苏宁易购总部办公楼会议中心。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任峻先生。6、本次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1,10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5,736,091,521股，约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32%，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其中：1、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390,705,760股，约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4%；其中，参加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
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下同）共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1,82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
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10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5,345,385,761股，约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07%；其中，参加表决的中小投资者共1,10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265,431,257股，约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8%。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任峻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林亚青律师、李妃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进行见
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的提案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

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提案1：《关于债务和解的议案》
赞成票 5,729,663,63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反对票 5,231,67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弃权票1,196,20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260,823,3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59%；反对票5,231,6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96%；弃权票 1,196,206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45%。
提案 2：《关于苏宁国际控股子公司Carrefour China Holdings N.V.出售子公司股权的议

案》
赞成票 5,729,278,28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反对票 5,530,27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弃权票1,282,95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260,438,0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45%；反对票5,530,2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07%；弃权票 1,282,956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48%。
提案3：《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后被动形成财务资助的议案》

赞成票 5,727,834,03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反对票 6,741,77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弃权票1,515,70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258,993,7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91%；反对票6,741,7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52%；弃权票 1,515,706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林亚青律师、李妃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结论意见“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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